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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福利概述(2小時)

(2) 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1小時)

(3) 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說明(含實習)(2小時)

(4) 綜合討論(1小時)

3. 其他領域之特殊訓練：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依

其個別需求自行訂定。

(四) 志願服務紀錄冊：

1. 志工完成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後，由社區發展協會向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辦理。

2. 每位志工僅需 1本志願服務紀錄冊，無須重複申請；志工於多單位進行

服務，不同領域之特殊訓練未完成者，服務時數不予採計。

3. 登錄之服務時數指實際提供服務之時數。

(五) 志工保險：

1.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

2. 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可協助「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免費辦

理志工納保作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可洽社會處老人福利科，社區環保

志工隊可洽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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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志願服務榮譽卡：

1. 志工服務年資滿 3年，服務時數達 300小時，得向苗栗縣志願服務推廣

中心申請核發。

2. 憑卡進入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康樂場所及文教設施免費。

3. 期限 3年，期限屆滿須重新申請，服務時數不得重複計算。

4. 核發工作天為 7至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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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宣導徽示及單張：

1. 志願服務徽示：

2. 志願服務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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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發展協會會務常見問題 Q&A： 

類

型 
常見問題 程序 應備文件 

章

程 

如何修訂章

程？ 

提經會員大會議決通過後，由公所函報

本府憑核。 

1、會員大會會議紀 

錄 1份。 

2、簽到表 1份。 

3、章程修正條文對 

照表 1份。 

4、修訂後章程 1式 2 

份。 

5、修訂前章程 1份。 

修訂章程減

少或增加理

事、監事名

額時，可否

當屆適用？ 

1、減席：須等當屆屆滿後，於下屆起

適用。(倘為改選年，則可當屆同時

實施辦理改選。) 

2、增席：可於當屆實施辦理。 

會

員 

如何取得會

員資格？ 

新會員入會應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後繳

交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始取得會員資

格，既取得會員資格即可行使會員權利

（表決、選舉、被選舉、罷免）。 

會員因故無

法出席會員

大會參加選

舉時，如何

辦理？ 

1、書面委託書：會員因故不能出席會

員大會參加選舉或罷免時，得以書

面委託其他會員出席，並行使其權

利，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之委託。 

2、委託出席人數及親自出席人數之計 

算方式：以簽到簿所列者為準。(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9、10條) 

選

舉 

同時當選為

理事、監事 1、由當選人當場擇一擔任，並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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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候 補 理

事、候補監

事時，如何

辦理？ 

載明放棄當選。 

2、當選人未在場或在場而未能擇定者， 

以得票較多之職位為當選(票數相同 

時，以抽籤定之)。 

3、如一人同時當選為正式當選及候補 

當選時，以正式當選者為準。 

當選及候補

當選者得票

數相同時，

如何決定當

選次序？ 

1、以得票多寡為序。 

2、票數相同時，以抽籤定之，如當選

人未在場或雖在場經唱名三次仍不

抽籤者，由會議主席或主持人代為

抽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5

條) 

 

職員之出缺

與補選，應

如何辦理？ 

1、理（監）事出缺時：應以候補理（監） 

事依次遞補，經遞補後，如理（監） 

事人數未達章程所定名額三分之二 

時，應補選足額。 

2、理事長、常務理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自出缺之日起 

一個月內補選之。但理事長所遺任期 

不足六個月者，得自出缺之日起一個 

月內，依章程規定或由常務理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理事者，由 

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3、因修訂章程增加職員名額而出缺時： 

倘於會員大會因修訂章程在法定名 

額內增加理（監）事名額時，其增加

之名額，應先由候補理（監）事依次 

遞補後，如尚有缺額，再辦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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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職員之

任期自何時

起算？ 

理事、監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

事會之日起算。（人民團體法第 20條、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5條） 

如何請辭職

員之職務? 

理事長、常務理事、常務監事或理事、

監事之辭職應以書面提出，並分別經由

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准其辭職，並於

會員大會舉行時提出報告。(人民團體

選舉罷免辦法第 44條)。 

1、理事會會議紀錄 1 

份。 

2、簽到表 1份。 

3、辭職書正本 1份。 

工

作

人

員 

如何聘僱會

務 工 作 人

員？ 

1、工作人員(如總幹事、會計及出納)  

 之解聘僱，應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 

 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社會 

 團體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 4、7條)。 

2、注意事項： 

(1) 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職員擔任。

(2) 不可聘僱現任理事長之配偶及三親

等之內血親、姻親 為專任工作人

員。但於該理事長接任前已聘僱者， 

不再此限。

(3) 財務人員應為專任(不得同時擔任

會計、出納 2職)。但於編制不足時， 

得由其他工作人員兼辦(總幹事得

兼任財務人員)。(社會團體工作人

員管理辦法第 5、6條及社會團體財

務處理辦法第 30條)

1、理事會會議紀錄 1 

  份。 

2、簽到表 1份。 

會

址 

如何申請變

更會址？ 

1、會址無訂於章程時：提經理事會議

決通過後，由公所函報本府辦理換

發立案證書。 

2.會址有訂於章程時：提經會員大會修

訂章程後，由公所函報本府辦理換發

立案證書。

1、會員大會或理事 

會會議紀錄 1 

份。 

2、簽到表 1份。 

3、會址使用同意書 

正本 1份。 

4、原立案證書正本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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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房屋所有權證明 

文件，如：最近 1

年度房屋稅繳款

書影本或房屋所

有權狀影本 1份。 

其

他 

原立案證書

或圖記遺失

時，如何申

請補發立案

證書？ 

提經理事會議決通過，並登報申明作廢

（維持 1天）後，由公所函報本府辦理

補發作業。 

1、理事會會議紀錄 1 

份。 

2、簽到表 1份。 

3、原立案證書或圖 

記登報作廢之報 

紙正本 1份。 

4、原立案證書影本 1 

份（原立案證書遺 

失時檢附，無可 

免）。 

5、圖記印模單 1式 2 

份(圖記遺失時檢 

附)。 

如何召開會

員 代 表 大

會？ 

1、會員人數超過 300 人以上者，得劃

分地區依會員人數比例選出出席會

員代表大會之代表(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第 40條)。 

2、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應提

經理事會通過後報請公所轉陳苗栗

縣政府核備後實施。 

 

如何辦理社

團法人「設

立」登記？ 

請逕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登記處(聯絡

電話：037-330083分機 121)辦理。 

以臺灣苗栗地方法

院 登 記處 規定為

準。(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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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報會議紀錄之常見錯誤： 

(一)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未載明「會議種類」、「屆次別」。 

(二)會議紀錄未載明「時間」、「地點」、「應出席、實到、請假及

缺席人數」。 

(三)會議紀錄未經會議「主席」、「記錄」簽名或蓋章。 

(四)討論提案未載明「決議」事項。 

(五)未依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造

報年度經費收支決(預)算表。 

(六)「年度工作報告」未提經會員大會議決通過。 

(七)收支決、預算表未經「常務監事」、「理事長」核章。 

(八)選舉事項： 

1、未載明理(監)事、候補理(監)事、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

之「選舉得票數」。 

2、候補理(監)事得票數相同時，未載明「以抽籤決定遞補 

順序」。 

 3、理(監)事、候補理(監)事、常務理(監)事及理事長辭職時，

未檢附「書面辭職書」。 

 

 

 
相關法規及會議表件範例可至「苗栗縣政府人民團體 

全球資訊網」(http://sas.miaoli.gov.tw/MiaoLi/) 

中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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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一、社區發展協會半年報、年報：請公所定期依衛生福利部半年 

報、年報，定期辦理社區資源盤點作業，並避免產生數據前後 

落差太大之情形產生(如：社區會員人數大幅減少)，倘確有數 

據前後落差太大之情形，請公所另以書面方式說明原因。 

二、經濟部物力調查資訊系統─社區活動中心項目：請公所每季定 

期更新經濟部物力調查資訊系統社區活動中心項目，例如：負 

責人姓名、地址及聯絡電話等資訊。 

三、苗栗縣政府暨 18 鄉鎮市公所承辦社區發展業務人員通訊錄：請 

公所承辦人員及主管異動時，主動通報本府社會處社會行政科 

並更新通訊錄，以利公務聯繫之用。 

四、補發社區發展協會備查公文：社區發展協會常因改選備查公文 

未妥善保存致無法到稅務單位辦理相關作業，常逕洽本府提供 

備查公文影本。本府為避免社區夥伴舟車勞頓且增加行政效 

率，考量地理近便性，請社區夥伴優先向所轄公所依其相關規定 

申請公文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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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3 頁

苗栗縣政府 函
地址：苗栗縣苗栗市府前路1號
承辦人：林育汎
電話：037-357113
傳真：037-377896
電子信箱：ixoivth@ems.miaoli.gov.tw

受文者：本府社會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5月20日
發文字號：府社行字第108009610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為與貴所共同輔(督)導社區發展協會「會務」、「財

務」、「業務」健全運作，惠請貴所轉知所轄社區發展協

會參照說明段及「苗栗縣社區發展協會運作常見缺失態樣

暨精進策略表」(如附件)據以精進，詳如說明，請查

照。

說明：

一、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

辦法、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及苗栗縣政府補助辦理

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要點等相關法規辦理。

二、查人民團體法第25條規定：「人民團體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分定期會議與臨時會議二種，由理事長召集之。定

期會議每年召開一次；臨時會議於理事會認為必要，或經

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

集時召開之。」，先予敘明。

三、次查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規定略以：「會員 

(會員代表) 大會、理事會議、監事會議及理事監事聯席會

議之決議應報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辦者，須

保存年限:
檔　　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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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3 頁

檢附會議紀錄分別專案處理，並將處理情形提報下次會

議。」，再予敘明。

四、復查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33條規定：「人民團體之理

事、監事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個月內辦理改選，如確有困難

時，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延長，其期限以不超過三個月為

限，屆期仍未完成改選者，由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八條

規定處理。」，併予敘明。

五、再查社會團體工作人員管理辦法第6條規定：「社會團體不

得聘僱現任理事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專任

工作人員。但於該理事長接任前已聘僱者，不在此

限。」，併予敘明。

六、又查本府補助辦理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

「（一）申請階段：１、社區發展協會檢具公文、計畫

書、經費概算表及相關文件1式2份函送各鄉（鎮、市）公

所初審後層報本府進行複審。」，併予敘明。

七、本縣共計有280個社區發展協會，本府社會處為社區發展協

會「會務」、「財務」之主管單位，本府各局處為社區發

展協會「業務」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單位。

八、邇來，除有社區發展協會因改選後產生新任職員、工作人

員及財務人員不諳行政程序之情事外，偶生會員或民眾紛

向貴所或本府反應社區發展協會未依組織章程及上開相關

法規規定正常運作之情事。

九、綜上，為與貴所共同輔(督)導社區發展協會「會務」、

「財務」、「業務」健全運作，惠請貴所轉知所轄社區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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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頁，共 3 頁

展協會參照「苗栗縣社區發展協會運作常見缺失態樣暨精

進策略表」據以精進，以共同達成本縣「苗栗社區一家

親、社區發展齊心力」之政策願景。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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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頁，共 2 頁

內政部 函
地址：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

聯絡人：陳靖雯

聯絡電話：02-23565592

傳真：02-23565184

電子信箱：moi1633@moi.gov.tw

受文者：苗栗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20日

發文字號：台內團字第10800503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會函詢會議通知送達方式，以及理監事使用視訊方

式參加現場理監事會議者是否得參與表決等1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會108年7月24日新藥師總字第108050號函。

二、依人民團體法第26條及第29條規定，僅規範人民團體之法

定會議召集程序，至於會議通知應採何種送達方式始具通

知效力，法雖無明文規定，然會議通知之目的是為使相對

人知悉其內容，爰該會議通知如已達到相對人(被通知人)

可支配之範圍，被通知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狀態時，即

生通知效力。又為避免日後舉證困難，宜採可證明為有效

通知方式，例如親自送達、傳真、電郵或付郵送達等均無

不可，惟其會議通知方式應明定於章程中或經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通過後，俾資遵循，並符合「團體自治」原

則。

三、至於人民團體之理監事使用視訊方式參加現場理監事會議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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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否參與表決1節，因應科技進步與團體需求，理、監事

會議除選舉或罷免外，以視訊會議方式，同步即時、不拘

泥於同一空間而達到溝通協調之目的，應無不可。又人民

團體如同意理監事得採視訊會議方式參與理監事會議，視

為親自出席，其當然可行使應有之權利，例如表決權等，

惟人民團體之理監事會議採視訊方式進行前，應於章程中

明定有關視訊出席、簽到及表決方式之規定，並提會員代

表大會通過後，報本部備查。

四、另會員代表大會因會員代表人數眾多，且可委託其他會員

代表出席，議程掌握不易，仍應以同一地點集會之方式辦

理，併予敘明。

五、本部104年8月6日台內團字第1040420605號函，停止適

用。

正本：臺中市新藥師公會

副本：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本部法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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